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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本計畫範圍為臺北縣政府(改制前)於民國 99年 4月 29日公告實施

之「擬定臺北縣永和市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案」及「指定臺北縣永和市大陳義胞地區策略性再開發地區案」，因本

更新計畫公告實施至今已逾 10 年，都市更新相關法令有所更迭，地區

環境條件亦有所改變，有調整更新計畫內容之必要。 

原更新計畫將更新地區劃分為七個更新單元，本次擬增加申請更新

單元範圍除視需要合併兩個以上相鄰單元為一個更新單元整體開發

外，亦可依完整建築或使用執照範圍檢討或都市更新事業整合情形予以

適度調整，惟排除部分應納入其他鄰近更新單元併同開發之彈性。 

綜上所述，爰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九條規定，辦理變更都市更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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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更新地區範圍及劃定依據 

一、更新地區範圍 

更新地區範圍位於永和區中正橋西側、臨新店溪河堤，為保安路、

保生路、環河西路所圍之住宅區，面積約 9.6公頃(詳圖 1)。 

圖 1  更新地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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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新地區劃定依據 

(一)都市更新條例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都市之發展狀況、居民意願、原

有社會、經濟關係、人文特色及整體景觀，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並

視實際情況劃定更新地區、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 

(二)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一款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優先劃定

或變更為更新地區並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 

1.建築物窳陋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不足，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虞。 

…以下略。

(三)都市更新條例第九條 

更新地區之劃定或變更及都市更新計畫之訂定或變更，未涉及都

市計畫之擬定或變更者，準用都市計畫法有關細部計畫規定程序辦

理；其涉及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之擬定或變更者，依都市計

畫法規定程序辦理，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得一併辦理擬定或變更。 

全區採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或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

地區，其更新地區之劃定或變更及都市更新計畫之訂定或變更，得逕

由各級主管機關公告實施之，免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一項都市更新計畫應表明下列事項，作為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之指導： 

1.更新地區範圍。 

2.基本目標與策略。 

3.實質再發展概要。 

4.其他應表明事項。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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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原因及內容 

一、調整增訂擴大更新單元範圍彈性 

考量更新地區內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等全區規劃願景，為利於未

來更新事業實施者得串聯街廓配置、全區整體規劃設計，以增各單元

街廓間開放空間系統連續性、整體性，實施者得視需要合併兩個以上

相鄰之更新單元為一個更新單元開發，亦可依完整建築或使用執照範

圍檢討或都市更新事業整合情形予以適度調整，惟排除部分應納入其

他鄰近更新單元併同開發。 

二、市場用地之處理 

市場用地(新生市場)屬地區型服務設施，考量其服務機能對永和區

居民仍有需求，保留市場用地，並考量市場之便利性，後續配合辦理都

市計畫細部計畫變更，將市場位置移至保安路旁，明確座落位置後續由

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視實際建築規劃配置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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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後計畫內容綜理表 

編

號 
類別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1 

劃定之更新

單元及劃定

基準 

- 一、劃定之更新單元及

劃定基準 

…… 

(三)申請更新單元範

圍彈性 

未來申請計畫區內更

新單元都市更新事業

之實施者，除應依本計

畫所劃設更新單元範

圍申請外，亦可將位處

於同一街廓且剔除於

更新單元外之土地(以

圖 4 標示為準)納入更

新單元，以確保剔除範

圍內之權利人參與都

市更新之權益。 

另考量更新地區內都

市設計及景觀計畫等

全區規劃願景，為利於

未來更新事業實施者

得串聯街廓配置、全區

整體規劃設計，以增各

單元街廓間開放空間

系統連續性、整體性，

實施者得視需要合併

兩個以上相鄰之更新

單元為一個更新單元

開發。 

一、劃定之更新單元及

劃定基準 

…… 

(三)申請更新單元範圍

彈性 

未來申請計畫區內更新

單元都市更新事業之實

施者，除應依本計畫所

劃設更新單元範圍申請

外，亦可將位處於同一

街廓且剔除於更新單元

外之土地(以圖 2 標示

為準)納入更新單元，以

確保剔除範圍內之權利

人參與都市更新之權

益。 

另考量更新地區內都市

設計及景觀計畫等全區

規劃願景，為利於未來

更新事業實施者得串聯

街廓配置、全區整體規

劃設計，以增各單元街

廓間開放空間系統連續

性、整體性，實施者得

視需要合併兩個以上相

鄰之更新單元為一個更

新單元開發，亦可依完

整建築或使用執照範圍

檢討或都市更新事業整

合情形予以適度調整，

惟排除部分應納入其他

鄰近更新單元併同開

發。 

考量實務執行，增

訂擴大更新單元

範圍開發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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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類別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2 
市場用地之

處理 

- 二、市場用地之處理 

市場用地(新生市場)

屬地區型服務設施，考

量其服務機能對永和

區居民仍有需求，應保

留市場用地並移至計

畫道路(保安路)旁，其

明確之座落位置，後續

由都市更新事業實施

者視實際建築規劃配

置而定，並依都市更新

條例第 20條規定配合

變更細部計畫。 

二、市場用地之處理 

市場用地(新生市場)屬

地區型服務設施，考量

其服務機能對永和區居

民仍有需求，應保留市

場用地並移至計畫道路

(保安路)旁，其明確之

座落位置，後續由都市

更新事業實施者視實際

建築規劃配置而定，並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5

條規定配合變更細部計

畫。 

配合都市更新條

例修法，調整依循

項次。 

註：凡於本案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有計畫為主。 



7 

肆、變更後計畫 

一、劃定之更新單元及劃定基準 

(一)劃定基準 

為促發更新事業計畫辦理，加速地方建設為優勢機能住宅，於更

新單元劃定時，需考慮共同負擔之公平、社會公益及可行性等面向，

增加更新單元之合理性。有關大陳義胞都市更新地區內之更新單元劃

定基準如下： 

1.剔除沿保安路之既有新穎建物及新建之保生消防大樓及永和市民

大學、派出所、既有未加蓋之明溝等地區。

2.配合道路系統調整，未來更新單元應以計畫街廓或天然界線為主。 

3.考量土地權利整合之易行性，且須兼顧未來市場開發可行，劃設適

當合理之開發規模。 

4.考量公共設施負擔之公平性，依都市計畫調整後之分區線及道路中

央線為各更新單元之分界線，將道路用地納入各更新單元之共同負

擔。 

5.考量開放空間系統之分布，使各單元均能合理負擔開放空間，以實

踐前述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之構想。 

6.為維持地方信仰，保留寺廟(觀音寺)使用，並考量其以西土地已供

公眾開放使用，一併剔除於更新單元外。 

(二)劃定內容 

承接前述劃定基準，本計畫在剔除沿保安路之既有新穎建物、保

生消防大樓、永和市民大學、既有派出所及未加蓋明溝後，考量未來

更新單元面積能符合市場推動規模以及各單元之臨路條件，依據前述

章節道路系統調整，將計畫區分割為七個更新單元(詳圖 2)，各更新

分區及更新單元面積合計約為 82,039平方公尺(詳表 2)。其中單元 3

及單元 4 位處環河路、保安路、永平路及保福路所圍住宅區街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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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係配合本計畫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構想所劃設，未來開發時應將

法定空地集中留設於兩單元交界處，且其各自留設寬度應達 20 米以

上。 

(三)申請更新單元範圍彈性 

未來申請計畫區內更新單元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者，除應依本計

畫所劃設更新單元範圍申請外，亦可將位處於同一街廓且剔除於更新

單元外之土地(以圖 2標示為準)納入更新單元，以確保剔除範圍內之

權利人參與都市更新之權益。 

另考量更新地區內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等全區規劃願景，為利於

未來更新事業實施者得串聯街廓配置、全區整體規劃設計，以增各單

元街廓間開放空間系統連續性、整體性，實施者得視需要合併兩個以

上相鄰之更新單元為一個更新單元開發，亦可依完整建築或使用執照

範圍檢討或都市更新事業整合情形予以適度調整，惟排除部分應納入

其他鄰近更新單元併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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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永和大陳義胞地區更新單元劃定構想示意圖 

表 2永和大陳義胞各更新單元土地使用面積表 

更新單元 
住宅區 公共設施用地 

合計(m2) 
面積(m2) 比例 面積(m2) 比例 

單元一 13146.83 91.39% 1237.85 8.61% 14384.68 

單元二 9197.73 88.66% 1176.50 11.34% 10374.23 

單元三 11523.45 91.17% 1116.24 8.83% 12639.69 

單元四 12421.45 100.00% 0.00 0.00% 12421.45 

單元五 7993.30 90.79% 811.18 9.21% 8804.48 

單元六 9075.86 93.31% 651.19 6.69% 9727.05 

單元七 12618.62 92.19% 1068.80 7.81% 13687.42 

總計 81627.89 93.61% 5568.43 6.39% 82039.00 

註：實際更新單元面積應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地籍謄本登記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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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永和大陳義胞地區更新分區及單元權屬分布示意圖 

表 3  永和大陳義胞各更新單元公私有地面積表 

更新單元 
權屬 

私有地面積(㎡) 比例 公有地面積(㎡) 比例 

單元 1 6530.93 45.40% 7853.75 54.60% 

單元 2 4875.51 47.00% 5498.72 53.00% 

單元 3 5736.20 45.38% 6903.49 54.62% 

單元 4 7366.68 59.31% 5054.77 40.69% 

單元 5 3805.80 43.23% 4998.68 56.77% 

單元 6 4138.85 42.55% 5588.20 57.45% 

單元 7 7422.57 54.23% 6264.85 45.77% 

合計 39876.54 48.61% 42162.46 51.39% 

註：1.公、私有地比例係依各筆土地之土地持分比例計算。 

2.實際更新單元面積應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地籍謄本登記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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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更新地區範圍地籍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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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用地之處理 

市場用地(新生市場)屬地區型服務設施，考量其服務機能對永和區

居民仍有需求，應保留市場用地並移至計畫道路(保安路)旁，其明確之

座落位置，後續由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視實際建築規劃配置而定，並依

都市更新條例第 35條規定配合變更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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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法定公展說明會會議實錄 



法定公展說明會：110年 8月 1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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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33 次會議紀錄 







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33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17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地點：28樓都委會會議室  

主席：陳主任委員純敬                          紀錄彙整：吳欣怡 

出席委員：詳如會議資料。 

出席單位：詳如會議資料。 

壹、報告事項： 

主辦單位工作報告：  

  決議：洽悉。  

貳、審議案： 

    審議案件一覽表： 

 

 

 

 

 

 

 

 

 

 

 

 

 

 

參、散會：上午 11時 20分。 

一、 變更平溪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及行水區為道路用地)案。 

二、 變更中和細部計畫（配合新北市政府處理防災型建築加速改善要點）

（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乙種工業區（特 1））(健康段 229地號土地)案。 

三、 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 

四、 變更鶯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五、 擬定鶯歌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六、 變更土城都市計畫(機關用地、停車場用地、公園用地為行政園區特

定專用區、住宅區、商業區)案。 

七、 擬定土城都市計畫(土城段 247地號及忠義段 16地號等 49筆土地)

細部計畫暨劃定更新地區及都市更新計畫案。 



案由 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 辦理機關 新北市政府 

類別 審議案 案號 第三案 

說明 壹、 辦理機關：新北市政府 

貳、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條、第6條第1項第1款、第9條 

參、 計畫緣起 

臺北縣政府(改制前)於民國 99年 4月 29日公告實施之「擬定臺北縣

永和市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案」及「指定臺北

縣永和市大陳義胞地區策略性再開發地區案」，實施至今已逾 10年，適逢

都市更新相關法令有所更迭，地區環境條件亦有所改變，爰有調整更新計

畫內容之必要。 

原更新計畫將更新地區劃分為七個更新單元，本次擬增加申請更新單

元範圍除視需要合併兩個以上相鄰單元為一個更新單元整體開發外，亦可

依完整建築或使用執照範圍檢討或都市更新事業整合情形予以適度調整，

惟排除部分應納入其他鄰近更新單元併同開發之彈性。 

肆、 更新地區範圍及發展現況 

一、 更新地區範圍 

劃定範圍為永和區中正橋左側臨新店溪河堤保安路、保生路、

環河路所圍之住宅區，面積約9.6公頃(詳圖1)。 

二、 發展現況 

（一） 都市計畫情形 

計畫區內之土地使用分區主要為住宅區，並劃設(細)

市七用地一處及(細)道路用地，其中道路用地為103年8月

21日核定實施「變更永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保福段790地

號等42筆土地部分住宅區為道路用地)」案之細部計畫道

路。附近公共設施包括學校用地、公園用地、機關用地、污

水處理廠用地及捷運站等，生活機能健全。 

（二） 土地及建物權屬狀況 

依99年4月29日公告實施之「擬定臺北縣永和市大陳義

胞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案」所載內容，計

畫區土地權屬現況公有土地約占53.13％，私有土地約占



46.56％；其餘為公私共有土地約占0.31％。建物現況除沿

市場及保安路沿街有零星商業使用外，其餘多為3-5層住宅

使用，並以未登記之建物占大多數；後續俟實施者進場後將

再確認產權情形。 

（三） 都市更新推動情形 

計畫區共劃定7個更新單元，其中更新單元2業於109年

10月23日完成交屋；更新單元1、3、4依本府110年4月7日新

北府城更字第1104653692號函同意由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

新中心擔任實施者，並由住都中心規劃中；更新單元5、6、

7刻由都市更新處辦理相關招商作業中。另本計畫區於104

年11月5日辦理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

計畫書，變更項目為「排除寺廟使用之土地於更新單元外」、

「調整更新單元範圍」、「增訂擴大更新單元範圍彈性」、

「取消原計畫指定留設開放綠帶及人行空橋」、「保留市場

用地並移至保安路旁」、「全計畫書臺北縣、永和市等文字

配合升格調整為新北市、永和區」等。 

伍、 辦理過程 

一、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自民國110年8月9日起至9月7日止，公開展覽30天，期間自8

月9日至8月11日公告刊登於自由時報，並於8月18日下午2時30分

假新北市永平高級中學中正體育館場地舉辦公開說明會。 

二、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公開展覽辦理期間未收獲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陸、 變更原因及內容 

編

號 
類別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1 

劃定

之更

新單

元及

劃定

基準 

- 一、 劃定之更新單

元及劃定基

準…… 

（三） 申請更新單元

範圍彈性 

未來申請計畫

區內更新單元

都市更新事業

之實施者，除應

依本計畫所劃

設更新單元範

圍申請外，亦可

將位處於同一

街廓且剔除於

更新單元外之

土地(以圖 4 標

示為準)納入更

新單元，以確保

剔除範圍內之

權利人參與都

市更新之權益。 

另考量更新地

區內都市設計

及景觀計畫等

全區規劃願景，

為利於未來更

新事業實施者

得串聯街廓配

置、全區整體規

劃設計，以增各

單元街廓間開

放空間系統連

續性、整體性，

實施者得視需

要合併兩個以

上相鄰之更新

一、 劃定之更新單元

及劃定基準…… 

（三） 申請更新單元範

圍彈性 

未來申請計畫區

內更新單元都市

更新事業之實施

者，除應依本計畫

所劃設更新單元

範圍申請外，亦可

將位處於同一街

廓且剔除於更新

單元外之土地(以

圖 2 標示為準)納

入更新單元，以確

保剔除範圍內之

權利人參與都市

更新之權益。 

另考量更新地區

內都市設計及景

觀計畫等全區規

劃願景，為利於未

來更新事業實施

者得串聯街廓配

置、全區整體規劃

設計，以增各單元

街廓間開放空間

系統連續性、整體

性，實施者得視需

要合併兩個以上

相鄰之更新單元

為一個更新單元

開發，亦可依完整

建築或使用執照

範圍檢討或都市

更新事業整合情

考量實務

執行，增

訂擴大更

新單元範

圍開發之

彈性。 



單元為一個更

新單元開發。 

形予以適度調整，

惟排除部分應納

入其他鄰近更新

單元併同開發。 

2 

市場

用地

之處

理 

- 二、 市場用地之處

理 

市場用地(新生

市場)屬地區型

服務設施，考量

其服務機能對

永和區居民仍

有需求，應保留

市場用地並移

至計畫道路(保

安路)旁，其明

確之座落位置，

後續由都市更

新事業實施者

視實際建築規

劃配置而定，並

依都市更新條

例第 20 條規定

配合變更細部

計畫。 

二、 市場用地之處理 

市場用地(新生市

場)屬地區型服務

設施，考量其服務

機能對永和區居

民仍有需求，應保

留市場用地並移

至計畫道路(保安

路)旁，其明確之

座落位置，後續由

都市更新事業實

施者視實際建築

規劃配置而定，並

依都市更新條例

第 35 條規定配合

變更細部計畫。 

配合都市

更新條例

修法，調

整依循項

次。 

柒、 變更後計畫 

一、 劃定之更新單元及劃定基準 

（一） 劃定基準 

為促發更新事業計畫辦理，加速地方建設為優勢機能

住宅，於更新單元劃定時，需考慮共同負擔之公平、社會公

益及可行性等面向，增加更新單元之合理性。有關大陳義胞

都市更新地區內之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如下： 

1.剔除沿保安路之既有新穎建物及新建之保生消防大樓及

永和市民大學、派出所、既有未加蓋之明溝等地區。 

2.配合道路系統調整，未來更新單元應以計畫街廓或天然界

線為主。 



3.考量土地權利整合之易行性，且須兼顧未來市場開發可

行，劃設適當合理之開發規模。 

4.考量公共設施負擔之公平性，依都市計畫調整後之分區

線及道路中央線為各更新單元之分界線，將道路用地納

入各更新單元之共同負擔。 

5.考量開放空間系統之分布，使各單元均能合理負擔開放

空間，以實踐前述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之構想。 

6.為維持地方信仰，保留寺廟(觀音寺)使用，並考量其以西

土地已供公眾開放使用，一併剔除於更新單元外。 

（二） 劃定內容 

承接前述劃定基準，本計畫在剔除沿保安路之既有新

穎建物、保生消防大樓、永和市民大學、既有派出所及未加

蓋明溝後，考量未來更新單元面積能符合市場推動規模以

及各單元之臨路條件，依據前述章節道路系統調整，將計畫

區分割為七個更新單元(詳圖2)，各更新分區及更新單元面

積合計約為82,039平方公尺。其中單元3及單元4位處環河

路、保安路、永平路及保福路所圍住宅區街廓中央，係配合

本計畫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構想所劃設，未來開發時應將

法定空地集中留設於兩單元交界處，且其各自留設寬度應

達20米以上。 

（三） 申請更新單元範圍彈性 

未來申請計畫區內更新單元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者，

除應依本計畫所劃設更新單元範圍申請外，亦可將位處於

同一街廓且剔除於更新單元外之土地(以圖2標示為準)納

入更新單元，以確保剔除範圍內之權利人參與都市更新之

權益。 

另考量更新地區內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等全區規劃願

景，為利於未來更新事業實施者得串聯街廓配置、全區整體

規劃設計，以增各單元街廓間開放空間系統連續性、整體



性，實施者得視需要合併兩個以上相鄰之更新單元為一個

更新單元開發，亦可依完整建築或使用執照範圍檢討或都

市更新事業整合情形予以適度調整，惟排除部分應納入其

他鄰近更新單元併同開發。 

二、 市場用地之處理 

市場用地(新生市場)屬地區型服務設施，考量其服務機能對

永和區居民仍有需求，應保留市場用地並移至計畫道路(保安路)

旁，其明確之座落位置，後續由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視實際建築

規劃配置而定，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5條規定配合變更細部計畫。 

捌、 以上變更內容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 

一、 依本次提會及簡報內容通過。 

二、 有關計畫書內容、面積、圖表及計畫圖，授權作業單位再行檢核，若有

誤植部分一併修正。 

 

  



 

附圖一  更新地區範圍圖 



 

附圖二  更新單元劃定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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